关于拟制定《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两级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部署要求和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实际，经研究，我局拟制定《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现征求公众意见。如有意见，请向局市场科反应。

联系电话：0798-8222591。

征求意见时间为：6月12日—27日。

附件 1.《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2.《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3.《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4.《少用慎用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

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2025年6月12日

附件 1
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
	不予处罚的情形
	不予处罚的依据
	备注

	1
	娱乐场所未在显著位置 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2
	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在营 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 带工作标志
	1.首次违反规定；
2.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3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未建立自审制度，首次被 发现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4
	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  动的经营单位或者其他  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  营业务，未依法到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备案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5
	音像制品制作、复制、批 发、零售单位变更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等，未依照条例规定 办理备案手续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6
	音像复制单位变更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或者终止复制 经营活动的，应当向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7
	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单位 变更地址、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  经营活动，从事音像制品 零售经营活动的个体工  商户变更业务范围、地址 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应 当向原批准的出版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8
	单位、个人从事出版物出 租业务未备案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9
	已经取得出版物经营许  可证的单位、个人在批准 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  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  物发行业务未备案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0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未在 经营场所明显处张挂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1
	未在网页醒目位置公开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 业执照登载的有关信息 或者链接标识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2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  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擅自  留存委托印刷的包装装  潢印刷品的成品、半成  品、废品和印板、纸型、 印刷底片、原稿等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3
	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  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在  所保留的样本、样张上未 加盖“样本”“样张”戳 记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4
	网络出版服务单位未在  其网站首页标明《网络出 版服务许可证》编号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5
	未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  标注播出标识、名称，《信 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  可证》和备案编号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6
	未按规定记录、保存本单 位播出、传输、发射的节 目信号的质量和效果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7
	未按规定向广播影视行 政部门备案安全保障方 案或者应急预案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8
	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 点，应当将《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旅行社 分社备案登记证明》或者 《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  登记证明》，与营业执照 一起，悬挂在经营场所的 显要位置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19
	旅行社不按要求制作安  全信息卡，未将安全信息 卡交由旅游者，或者未告 知旅游者相关信息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20
	导游在执业过程中未携  带电子导游证、未佩戴导 游身份标识,未开启导游  执业相关应用软件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21
	导游未按期报告信息变  更情况的、未申请变更导 游证信息的、未更换导游 身份标识的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22
	旅行社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合同未载明《旅行社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事项的
	1.首次违法；

2.未因未载 明 事项造成危害后果；

3.积极主动整改，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 人进行教育。
	


附件2
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处罚事项
	减轻处罚的情形
	减轻处罚的依据
	备注

	1
	网络游戏未
经依法审批

后方可运营
	同时满足以下 三项条件：
1.属于初次被 发现实施违法 行为；
2.违法所得不 足 5000 元；
3.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 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 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人保护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 网络游戏经依法审批后方可运营。 第二款  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 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
第一百二十七条 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或者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违  反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条规 定的，由公安、网信、电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百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吊销相关许可证。
	


	2
	未要求未成
年人以真实
身份信息注

册并登录网 络游戏
	同时满足以下 三项条件：
1.属于初次被 发现实施违法 行为；
2.违法所得不 足 5000 元；
3.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 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 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人保护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 网络游戏经依法审批后方可运营。 第二款  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 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网络游戏。
第一百二十七条 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或者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违反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八十条 规定的，由公安、网信、电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百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吊销相关许可证。
	


	3
	对旅行社在旅游行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的处罚等行为的处罚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 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 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第一百条：旅行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造成旅游者滞留等严重后果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

（一） 在旅游行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的；
	

	4
	对旅行社服务网点从事招徕、咨询以外的旅行社业务经营活动的的处罚
	1.属于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为；

2.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 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 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旅行社条例》（国务院令第550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66号、第676号、第732号修订）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旅行社服务网点从事招徕、咨询以外的旅行社业务经营活动的。

2. 部门规章：《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2009年国家旅游局令第30号公布，2016年国 家旅游局令第42号修改）

第五十八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服务网点超出  设立社经营范围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务，或者旅行社的办事处、联络处、代  表处等从事旅行社业务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条例》第四 十六条的规定处罚。
	

	5
	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等行为的处罚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 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 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旅行社条例》（国务院令第550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66号、第676号、 第 732号修订）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一） 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
	

	6
	对导游在执业过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拒绝履行旅游合同的处罚
	1.首次违反规定；

2.未造成严重后果；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 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 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导游管理办法》（2017年国家旅游局令第44号）

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导游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依据《旅游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第（二）项：导游在执业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二）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拒绝履行旅游合同；

3.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

第一百条：旅行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造成旅游者滞留等严重后果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

（一） 在旅游行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严重损害旅游者权益的；
	


	7
	对非演出场
所经营单位
擅自举办演
出的行政处 罚
	同时满足以下 三项条件:
1.属于初次被 发现实施违法 行为的:
2.违法所得不 足 2000 元的;
3.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  为危害后果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 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规定，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自举办演出的，由县 级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依照《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九条:歌舞娱乐场所、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游乐园、宾馆、饭店、酒吧、餐饮场所 等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需要在本场所内举办营业性演出的，应当委托演出经纪机构承   办。
在上述场所举办驻场涉外演出，应当报演出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审 批。
3.《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演出器材 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8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 万元的，并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反 本条例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
	


附件3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
	从轻处罚的情形
	从轻处罚的依据
	备注

	1
	对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处罚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违法所得不 足 10万元；

4.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

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2
	对旅行社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等行为的处罚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违法所得不 足 10万元；

4.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

第九十七条：旅行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 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


	

	3
	对旅行社 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的；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违法所得不 足 10万元；

4.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

第九十七条：旅行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 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的。
	

	4
	对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的处罚
	1.属于初次被 发现实施违法 行为；

2.违法所得不 足 1000元；

3.当事人已自行纠正 或者在监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3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87号修订） 第二十三条：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的，或者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要小费的，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
	

	5
	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

托给其他旅行社的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1、违法依据：《旅行社条例》第三十六条，旅行社需要对旅游业务作出委托的，应当委 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征得旅游者的同意，并与接受委托的旅行社就接待旅游者的 事宜签订委托合同，确定接待旅游者的各项服务安排及其标准，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2、处罚依据：《旅行社条例》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1 个月至 3 个月：（ 三）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
	

	6
	旅行社未将地接社信息告知旅游者的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1、违法依据：《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条，旅行社需要将在旅游 目的地接待旅游 者的业务作出委托的，应当按照《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委托给旅游 目的地的旅行社 并签订委托接待合同。旅行社对接待旅游者的业务作出委托的，应当按照《条例》第三十 六条的规定，将旅游 目的地接受委托的旅行社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告知旅 游者。

2、处罚依据：《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二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四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旅行社未将旅游目的地接待旅行社的情况告知旅游者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依照《条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旅行社条例》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旅行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 个 月至 3 个月：（ 三）未取得旅游者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
	

	7
	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发行业务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1、违法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条，国家对出版物批发、零售依法实行许可制度。从事出版物批发、零售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凭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开展出版物批发、零售活动；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批发、零售活动。

2、处罚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单位，或者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8
	发行其他非法出版物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1、违法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行下列出版物：（二）各种非法出版物，包括：未经批准擅自出版、印刷或者复制的出版物，伪造、假冒出版单位或者报刊名称出版的出版物，非法进口的出版物；

2、处罚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发行其他非法出版物和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明令禁止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的出版物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处罚。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9
	不具备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的单位从事中小学教科书发行活动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1、违法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十一条，单位从事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应取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并在批准的区域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活动。

2、处罚依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在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过程中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处罚： （二）不具备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的单位从事中小学教科书发行活动的；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10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1、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责任；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无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2、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责任；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无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11
	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
	1.首次违法；

2.未造成严重 后果；

3.积极主动整 改 ，消除或者 减 轻 危 害 后 果。
	1、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责任；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无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2、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责任；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无害化销毁处理侵权复制品以及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或者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附件4
少用慎用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
	序号
	强制措施事项
	少用慎用行
政强制措施 的情形
	少用慎用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据
	备注

	1
	对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规 定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 务经营活动的行政强制
	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
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由 文化行政部门或者由文化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 取缔，查封其从  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触犯刑 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  处罚的，由文化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 设备；违法经营额 1  万元 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  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对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 版、印刷或者复制、 发行 等活动的行政强制
	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
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出版管理条例》
第七条：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 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 口、发行等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时， 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所；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 动有关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3
	对有证据证明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 法》规定的行为的行政
强制
	违法行为情
节显著轻微
或者没有明
显社会危害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十六条第二款：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第五十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对有证据证明违反本法 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依法查封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场所、设施或者查 封、扣押用于违法行为的财物。
	


